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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

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

秦开劳人仲案字[2025]第 712 号

申 请 人：魏鑫坤 男 汉族 1992 年*月**日出生

家 庭住 址：秦皇岛市卢龙县宏屹国际城

户籍所在地：秦皇岛市卢龙县石门镇付团店村 56 号

身 份证 号：13032419******0610

委托代理人：陈爽 职务：申请人妻子

被 申请 人：秦皇岛兴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: 兴

龙建设）

法定代表人：马德源 职务：兴龙建设总经理

委托代理人：高巳铭 职务：兴龙建设人资

肖华 职务：河北权智律师事务所律师

申请人魏鑫坤向本委申请仲裁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

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、放假工资、补缴社会保险等。本委于

2025 年 9 月 9 日立案受理后，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、11 月

10 日两次开庭进行了审理。申请人魏鑫坤、委托代理人陈爽，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高巳铭、肖华出庭参加仲裁活动。案外

人河北臻承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臻承公司），

证人王力出庭参加 2025 年 11 月 10 日仲裁活动，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2020 年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处，担任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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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部技术员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，口头约定工资为 8000

元/月，工资通过被申请人账户银行转账形式发放。工作期

间，被申请人未按法律规定为申请人缴纳工伤保险及社会保

险。2025 年 8 月被申请人王力维修部的项目经理王力在无任

何合法理由的情况下，口头通知辞退我本人，且未出具解除

关系证明，也未支付补偿，且拖欠我 6 个月工资，为维护合

法权益提起仲裁。1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 48000

元；2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96000

元；3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6 年放假 9 个月工资 36000

元；4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损失 26730 元；5、

要求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入职以来的各项社会保险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

关系，自 2018 年 12 月起，被申请人公司统一下发制度，要

求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承揽的工程项目中的劳务部分以对

外分包的形式完成。该劳务部分是指除公司专业岗位以外的

劳务分包，本案申请人所做工作属于零星维修工作中的劳务

部分，申请人为劳务分包单位的工作人员，与被申请人不存

在事实劳务关系。

申请人举证：1、工资银行流水；2、日常施工记录；3、

个人所得税信息；4、与被申请人项目经理聊天记录；5、出

入门证；6、销货清单、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；7、工作期间

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；8、动火安全作业证；9、公司年底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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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文件；10、与被申请人总经理马德源、项目经理王力等日

常工作聊天记录截图；11、与王力、马德源等录音；12、安

全许可证截图；13、工作日志。

被申请人举证：1、劳务分包管理办法；2、被申请人与

案外人签订的四份劳务分包合同；3、被申请人与劳务分包

单位之间往来流水；4、部分劳务分包单位 2022 年至 2025

年 8 月工资发放记录；5、申请人与劳务分包单位签订劳动

合同一份。

本委经审查明：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、2023 年 1 月

与秦皇岛同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同胜公司）签

订《工程劳务分包合同》。2024 年 1 月与秦皇岛安程建筑劳

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安程公司）签订《工程劳务分包合

同》。2025 年 1 月与河北臻承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臻承公司）签订《工程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将中秦渤海

轮毂厂区改造工程、戴卡兴龙轮毂厂区改造工程及劳务发包

给上述建筑劳务公司。

2020 年申请人经王力介绍至被申请人发包的项目工作，

工作内容为测量，申请人日常工作受王力管理，工资由各建

筑劳务公司委托被申请人代支付，2023 年申请人与同胜公司

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，2025 年 8 月 30 日王力口头通知

申请人，目前没有活干了，可以将其介绍至其他项目部，后

申请人再未上班。臻承公司认可申请人为其员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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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双方举证查明：同胜公司自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11

月、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9 月给申请人发放工资，且有申

请人签字。安程公司自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给申请

人发放工资，且有申请人签字。臻承公司自 2025 年 4 月至

2025 年 8 月给申请人发放工资，且有申请人签字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安程公司、臻承公司委托代发

了拖欠申请人的工资，其中安程公司支付了 2024 年 10 月工

资，臻承公司支付了 2025 年 4 至 8 月工资，共 6 个月，合

计 48000 元。

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，当事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为

凭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一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能建立劳动关系。

理由是：1、被申请人将工程分包给有资质的劳务分包公司

是符合法律规定的；2、被申请人代各劳务公司发放工资是

执行政府有关文件规定；3、申请人的工资发放花名册均为

各劳务公司所制定，而非被申请人制定，且申请人均签字确

认，结合双方现有证据，证人证言，本委认为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；

二、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能形成事实劳动关系，所以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是错误的，故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。

本委经调解无效，依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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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如不服本裁决，可于接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起诉，逾期未起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，一方

当事人不履行，另一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庄景超

2025 年 11 月 13 日

书 记 员：高欣怡


